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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廿一课  社会伦理观 

 
引论：中国人较强有私德而无公德，这是很多专家说过的，包括孙中山在内 
 
本论：社会伦理观是我们对群体的责任，即对社会、国家、单位等的责任，共有 
三：　 

 
1遵守国家的法律︰ 
这是圣经的吩咐，见罗 13：1-7及彼前 2：13-15。政府的功能是赏善罚恶， 
很少政府的法律会公然鼓励罪恶，故我们要遵守。除非在少数的例外下， 
当政府公然反对神的时候，我们唯有顺从神不顺从人﹙徒 5：29﹚ 

 
2为国家及社会领袖祈祷： 
见提前 2：1-2为他们祈祷的目的，是使我们可「端正、平安无事度日」， 
免得常有战乱、运动、一浪接一浪地来，使信徒很难过平安无事的日子。

很多时候逼害能炼净教会，但若要万人得救，这需「平安无事」的日子来

传福音。 
 
3促进社会的美善﹕ 
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；如保罗促进全人的幸福﹙徒 27：9-44﹚；埃布尔
拉罕为所多玛祈求﹙创 18：22-33﹚，虽不果，但可见其为城求平安的心； 
乔纳虽不愿但仍向尼尼微城发出警告；保罗在雅典见众多偶像而传福音 
﹝徒 17：16-34﹞等。 
正如杰里迈亚书所言﹙29：7﹚，无论往何城，都要为那城求平安。 

 
结论：基督徒不应只在教会中敬拜，而要关心大众的事，不论公共秩序、公共卫 
生、公共事务、公共利益，我们都应支持和参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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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廿二课  宗教伦理观：拜偶像问题 

 
引论：中国人传统的宗教观，是什么都可一齐拜，很多人儒道佛一齐来， 
认为没有冲突。 

 
本论：基督教则反对拜偶像，给人不近情理的印象，有三原因: 
 
1拜偶像表示不忠心 
何西阿书的中心信息，就是拜偶像即奸淫，不忠于配偶。主耶稣也说一人 
不能事二主﹝太 6：24﹞。这样的人，必定充满忧虑﹝25节﹞。 

 
2拜偶像根本无用 见诗 135:15-18 
清朝一秀才对偶像的描写： 
一口无言、二目无光、三餐不食、四肢无力、五官不灵、六亲不认、七窍 
不通、八面威风、久告不动、实在无用。 

 
3 拜偶像引致败坏  见罗 1：23节起。 
偶像对人无道德要求，故拜偶像者可以为所欲为。圣经记载拜偶像可败坏 
到一可怕的地步，甚至使儿女经火，即把自己儿女用火烧死献给偶像﹝申 
12：30-31﹞ 

 
结论：为什么人要拜偶像？有三个心理： 

1 贪心的心理﹝弗 5：5﹞，可得些好处 
2 放纵的心理﹝加 5：19-20说明拜偶像是放纵情欲的一法﹞，使人以祭 
物讨好了偶像后，便可为所欲为 

3 恐怖的心理。为何旧约中有人肯把儿女献祭？谁家父母会如此？ 
因为拜偶像拜得励害时，实是一种恐怖心理，害怕假神会降灾， 
便把自己很多的宝物﹝包括儿女﹞也献上来讨好假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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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廿三课  工作伦理观 

 
引论：教会往往不谈这问题，以致信徒没有原则，或从不正当方法去赚钱， 
或拼命工作使自己贪爱世界，对主的心冷淡。 

 
本论：对于工作，我们应持守三原则 
 
1工作的尊严 
工作并非神的刑罚，因为人在未犯罪前已经要工作。神也工作，按祂形像 
被造的人也要工作以发挥这形像。所以新约说人人要工作，不工作不可吃 
饭﹙帖后 3：10﹚。 
传统的「享福」观，认为到了其年纪，不用工作是享福，乃一错误。其实 
能工作才是福。 

 
2工作的目的 
工作不单为了吃饭，也为了彰显神的形像和服事主﹝弗 6:7；西 3:22-25 
﹞。 
工作的首一目的，是使我们有余可分给别人﹝弗 4:28﹞。当然，工作也使 
我们有钱可奉献，甚至支持其它教会﹝林后 8:9-15﹞。总括来说，工作的 
目的是荣耀神﹝林前 10:31﹞ 

 
3 工作的选择 
若工作的目的是荣耀神，甚么工作最能达到这目的，我们便选择作甚么。 
此外，我们也要按恩赐﹝罗 12:6﹞来工作﹝恩赐即才干﹞。这是我们数干 
年来的忽略。 
形势往往不容人人能按恩赐找工作，为了生活，甚么也要干，故保罗吩咐 
信徒「亲手」作工﹝帖前 4:11﹞，因用手工作被很多人视为下等。 

 
结论：还得提醒，并非只要方法正当，便可拼命工作。 
我们只能拼命爱神。其它任何的「拼命」，都会制造偶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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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廿四课  金钱伦理观 

 
引论：中国人对金钱有个难解的结。我们最会赚钱、省钱、攒钱及赌钱。由生到 
死是钱。 

 
本论：基督徒知道不可抢钱、偷钱、与人骗钱，但是否一切从正当方法得来的钱 
都合乎圣经？三个问题： 

 
1基督徒可否赚钱？   
当然可以，问题是：可否「拼命」赚钱？箴 23：4说不要劳碌求富；28： 
22叫我们不要想急速发财；提前 6：9更说「想」发财也不应该。 
雅 4：13那里没有禁止作买卖，但却在 15-16节中说明不理会神的旨意、 
以为生命自然一天一天会延续下去，乃是一个基本的错误。 
耶稣更说一人不能事二主﹝太 6:24﹞。所以，我们虽可赚钱，但不应「拼 
命」赚钱。　　 

 
2基督徒可否攒钱？ 
按太 6：19似乎不可以，但箴言多处又许可﹝见 21:5；13：11；6：6-8﹞。 
这个矛盾的解法，在于我们要把地上的钱财转化为天上的钱财，并接太 
6:33先求祂的国和义。 
有一位外国弟兄，彼得但以理，是个富有的基督徒。他求神让他可以施多 
少钱，而不赚多少。这是一个聪明的积财在天的祷告。 

 
3基督徒可否赌钱？ 
圣经无明文禁赌，但提前 6:10叫人不可贪财，也不鼓励不劳而获之财﹝ 
箴 13:11﹞。 
圣经也叫人勤劳工作得工价﹝箴 13:4；21:5；弗 4:28﹞而不鼓励侥幸的人 
生观。 

 
结论：我们对有钱人的看法，要避免两极端。一个是巴结﹝雅 2:2-8﹞，一个是 
敌视：以为他们都不是好人。 

我们要知道圣经中有很多义人都是有钱人，如乔布和亚伯拉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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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廿五课 环境伦理观 

 
引论：对中国及世界的生态环境不断被破坏，如河水海水污渠，空气污染，大地 
沙漠化等，基督徒不能袖手旁观。 

 
本论：今分三部份来讨论 
 
1一些圣经指引 
神在创世时给人管理大地﹝创 1：26﹞及修理看守﹝2：15﹞的责任仍然
有效。 
神看万物为美好，我们都有责任去维持这美好。罗 8︰22说受造之物在叹
息劳苦。基督徒有爱人爱物之心﹝见拿 4：10﹞，面对万物之叹息，应有
爱惜之心　 

 
2一些严重问题 
如山上的树都被砍掉，下雨时便产生河水泛滥；又如北方因沙漠扩大， 
草原便减少；又如河海之污染，使鱼产减少；甚至一些地方连清洁可饮用

的水也缺乏；加上空气污染、资源就快用尽、地球温度上升使海水也上升

淹没陆地。这些问题都严重威胁我们及下一代。 
 
3一些具体提议 
我们可以做的事，包括不再砍树反要种树、节省用水及能源、不要浪费任

何东西、不要乱捕杀罕有动物、 
对家中的禽兽仁慈一点、不要乱丢及乱放废物、尽量利用废物等。　　　 

 
结论：一些大事，如工厂废气及污水处理等，非个人能力所及，要等政府来做， 
但我们有环保的意识，则可鼓励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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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廿六课 生命伦理观﹝一﹞自杀问题 

 
引论：自杀在任何的国家都有，其心理上的原因有四个：第一是压力，第二是失 
望，第三是空虚，第四是英雄式的自杀。不论甚么原因，都是一个悲剧。 
 

本论：十诫说不可杀人，到底这个「人」是否包括自己？圣经虽无明文禁止自杀， 
但基于以下原因，基督教不赞成自杀　　 

 
1生命来自神 
取神外我们无权取去它。见伯 1：21。那里说尝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
是祂，其中所赐所取包括乔布儿女的生命。所以后来乔布的妻子叫他死﹝

2：9﹞，他也不肯。圣经提到自杀的例子时，都没有鼓励或赞成的语气，
却明显地指出这是那人应得的报应，见扫罗﹝撒上 3：1-6﹞及犹大﹝太
27：3-10﹞。 
先知乔纳想自杀，但神却不许﹝拿 4:8-11﹞﹞ 

 
2生命可贵 
因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。这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所尊重的，所以对有人

提出安乐死这个问题，有很广泛皈反对。 
 
3没有忍受不了的痛苦  见林前 10：13。自杀者都认为痛苦巳忍受不住，是因为 
他们没有人与他们一同分担。基督徒中甚少人自杀，因为有弟兄姊妹分担。

　　 
结论：说「自杀不对」是容易的，但对一个想自杀的人来说，光说「这是不应该 
的」，是不足够的，所以教会要鼓励弟兄姊妹有真诚的交通，莫把心事藏

在心里，使大家互相支持，才能防止基督徒自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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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廿七课 生命伦理观 ﹝二﹞战争问题 

 
引论：十诫说「不可杀人」，但在战争中一定要杀人，基督徒可否参战？一些基 
督教派例如「门诺会」则反对参战，不但基于十诫，且基于主要我们爱仇

敌﹝太 5：38-48﹞的吩咐。 
 
本论：我认为基督徒可以参战，因为： 
 
1旧约中有许多战争，其中不少是神叫以色列人打的。若二次大战中，中国不抗 
日，便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。 

 
2新约要我们服从政府：见罗 13：1-5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如此，不然，人人不 
服政府，当知无政府主义的祸害更大。 

 
3新旧约都无清楚的反战呼吁，反而对个别兵丁的记载，都多正面的描写，如徒 

10的哥尼流、路 23：47的百夫长、徒 21：31-40的千夫长等。又施洗约
翰叫人悔改时，并没有叫兵丁退役，只叫他们莫强暴﹝路 3：14﹞。 

 
4苦问：是否每场战争都应该打？有没有不义的战争？当然有，二次大战时，德 
国的潘霍华牧师就反对参战，因他看出希特拉 是侵略者。当然发动战争
者都会说那是正义之战，人民易受蒙蔽，所以基督徒要有智能，不应盲目

爱国，而应更爱真理。 
 
5至于主叫我们爱仇敌，则要分开个人伦理与集体伦理。主的吩咐属个人伦理， 
但若敌人来侵略我国，则属集体伦理，就应抗战了。 

 
结论：圣经虽不反对战争，但战争始终是人犯罪后的结果。到最后，神仍是要取 
消一切战争的，见赛 2：2-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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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廿八课 生命伦理观﹝三﹞堕胎问题 

 
引论：堕胎在全世界都很普遍，到底堕胎是否杀人？ 
 
本论：分五个问题来讨论 
1一般的假说 
认为堕胎不算杀人，因胎儿末出母腹不是完整的生命。 

 
2圣经的立场 
诗 139：13-16人在母腹中「尚未度一日」已是一个「我」 
耶 1：5 杰里迈亚未出母胎已被分别为圣 
耶 20：17 杰里迈亚未出母胎神不杀他，意即堕胎是杀人 
路 1：44 施洗约翰未出母胎已欢喜跳动，可见他是个人 
综合以上经文，人在母腹中已是个生命，不能杀之 

 
3科学的立场 
婴孩未出生之前一分钟，若用手术取出，也是个完整的生命，再之前一分

钟也是，再之前也是，再之前﹒﹒﹒﹒也是。 
即：怀孕很早时，胎儿已是完整的生命。 

 
4现实的处境 
一来人口过多，二来国家有一胎政策，三来若胎儿是残缺的怎办？ 

 
5 解决的方法 
一胎政策不等于叫我们堕胎，因可用避孕或绝育的方法。至于圣经说 
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」﹝创 1：28﹞，我们必须问，现在够满了吗？ 
一些人堕了女婴求男婴，这是基督徒绝不应作之事。至于婴儿出生后会残

缺，也得让他出生，残废者也有生命权。 
 
6 例外的情况 
在一些情况下，基督徒在两难间亦可接受随胎。其一是母亲的生命受到胎

儿危害，其二是少女被强奸而怀孕，不过也可马上到医生那里接受「事后

注射」。 
结论：小孩若真的被打掉，将来命运如何？按太 19：14，他们应该已与主同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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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廿九课 人格伦理观 ﹝一﹞高贵与卑贱 

 
引论：所谓人格，即人之作为人之高尚品格，因人乃按神形像而造， 
应是高贵而非卑贱的。肯定说，任何罪都损害我们的人格，但很多看 
似不是罪其实仍是罪的东西，都损害人格，见提后 2：20-23。　 

本论：这些东西都可羞辱我们，使我们羞耻。注意圣经常有「羞耻」「羞辱」等 
词，是「荣耀」的相反。共有几类：   

1与身体有关的羞耻 
如露体﹝创 9：20-27，又；启 3：17-18﹞；又如淫乱﹝罗 1：26-27，箴 6：
20-35；林前 5：1-13﹞；当然这是一件罪，但这是最令人羞耻的罪，因是
身子的罪﹝林前 6：18-20﹞ 
此外还有醉酒﹝创 9：21及弗 5：18﹞。 

 
2与言语有关的羞耻  弗 4：29﹝参 24节﹞，注意粗言秽语，和通俗的分别﹝林 
后 10：10﹞ 

 
3与骄傲有关的羞耻 
骄傲的态度，其实在神及其它人看来，是一种羞耻，损害了人格，但骄傲

者往往自己不知，反成愚昧，见箴 11：2，路 14：7-9。教会内一些人好
出风头，也是同一道理，故耶稣说：自高的，必降为卑﹝太 23：12，参
整段 1：12节﹞，特别是引物质金钱为荣的人﹝腓 3：19﹞ 

 
4 与暗昧有关的羞耻  弗 5：8-12 即人所看不见的坏事，也包括不光明正大的手 
段，暗中的运动、事非、破坏、拉票等行为。除了善事外﹝太 6：4﹞，
我们一切的事要行在光明中﹝林后 8：21见整段 16-22﹞。 

 
5 与关系有关的羞耻 
凡以不正当手法如拍马屁、奉承、巴结等去和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拉上关

系者，都是一种羞耻﹝雅 2：1-4﹞。 
 
6与群体有关的羞耻 
教会内部的罪恶与纷争﹝林前 6：1-5﹞，国家的不义﹝箴 14：34﹞都是
羞耻。 

结论：有一种羞耻，就是为义受苦、为至爱受苦，倒是光荣的﹝彼前 4：16，来 
12：2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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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课 人格伦理观﹝二﹞：卫生及仪容　 

 
引论：这是人格伦理观的第二讲，内容涉及个人卫生与仪容， 
这些虽不如偷、骗、奸等明显的罪，但郄严重损害我们的人格。 
试想一个披头散发，衣冠不整的人，又怎能使人尊重他的人格呢？ 

 
本论：人的尊贵，建基在人乃按神形像被造这事实上，但圣经对人的外表， 
似有矛盾的说法，今分三方面讨论之： 

 
1圣经似乎不重外表 
撒上 16：7说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」耶稣也反对法利赛人 
虚有其表﹝太 23：23-28﹞，甚至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﹝太 15：10-20﹞ 
自己也无佳形美容﹝赛 53：2﹞。保罗反对妇女以外在的衣饰为妆饰 
﹝提前 2：9﹞，雅各布似乎对宴华美衣服者没有好感﹝雅 2：2-8﹞。 
箴言也说外表的美是虚假的﹝31：30﹞ 

2圣经似乎又很重美感 
神创世时「看」一切都甚好﹝创 1：31﹞，各样的树能悦人的眼目﹝2：9﹞。 
诗人也看见神的名「何其美」﹝诗 8：1﹞。圣经多次以正面的语气提到 
容貌俊美的人如摩西﹝出 2：2﹞、戴维﹝撒上 16：12﹞、利百加﹝创 24：
16﹞、以斯帖﹝斯 2：7﹞、乔布的女儿们﹝伯 42：15﹞等。此外，在利未
记和申命记中神长篇大论的叫以色列人禁戒不谬之物﹝利 11-15章、申 23：
9-14﹞　 

3这表面矛盾的统一 
看清楚圣经的教导，发现耶稣保罗等并没有反对整洁和美感本身， 
只是反对虚有其表，有外无内，有形无质的表现。圣经并不赞成蓬头垢面等

有损仪容的表现，并把外在的肮脏和道德的肮脏连在一起﹝利 15：28-30﹞。 
神一方面不看外貌，但又拣选容貌俊美的戴维﹝撒上 16：7，12﹞，便是明
证。 

 
结论：公认的、绝对的美，圣经称为「荣耀」。将来我们必得一荣耀的身体 
﹝林前 15：43﹞，进入荣耀的圣城﹝启 21：9-29﹞ 
 

 
 


